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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财 政 局 
 

沪财库〔2021〕12 号 

 

 

关于开展本市 2020 年度政府财务报告 
编报工作的通知 

 

各市级预算主管部门，各区财政局： 

为全面推进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度改革，根

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

例》《国务院关于批转财政部权责发生制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制

度改革方案的通知》（国发〔2014〕63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修订

印发〈政府财务报告编制办法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

56 号）和《财政部关于开展 2020 年度政府财务报告编制工作

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21〕5 号，以下简称《通知》）等有关规定，

现就本市 2020 年度政府财务报告编报工作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总体要求 

（一）高度重视编报工作，加强组织领导。编制政府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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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报告，全面准确反映政府财务状况和运行情况，对加强资

产负债管理、防范财政风险、促进政府财务管理水平提高、

推动高质量发展、服务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

重要意义。各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和各区财政局应认真落实预

算法及其实施条例各项规定，加强组织领导，完善工作机制，

明确任务分工和责任，扎实推进政府财务报告编制工作。同

时应统筹疫情防控和报告编报工作，把疫情防控要求贯彻报

告编报工作始终。 

（二）规范财政财务管理，夯实编报基础。各市级预算

主管部门应严格执行政府会计准则制度，规范会计核算、细

化核算内容，扎实做好公共基础设施、保障性住房等重要资

产的会计核算工作，全面提高会计信息质量。健全内部控制

机制，按规定定期清查资产负债，未入账的资产负债要及时

确认入账，已投入使用的在建工程要及时转固，切实做到账

实相符、账账相符、账表相符。各区财政局应严格执行财政

总预算会计制度要求，扎实做好政府股权投资等重要资产负

债的会计核算工作。应全面清理往来事项，及时处置财务挂

账，防控财政风险。应密切财政国库部门与资产、债务管理

部门的协调配合，推动政府财务报告与财政总预算会计、总

决算、部门决算、国有资产报告、地方政府债务统计报告等

之间的数据衔接。 

（三）着重关注财务分析，加强数据利用。各市级预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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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管部门应认真对政府财务报表相关数据进行财务分析，结

合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要求对财务指标的利用开展积极探

索。各区财政局应加强政府财务报告分析利用工作，多渠道

收集相关联的数据信息，探索形成新的分析角度和模式，充

分挖掘数据价值。通过财务分析，发现问题、剖析原因，找

出薄弱环节，更好地为领导决策提供参考，充分发挥政府财

务报告编制工作对加强财政财务管理的牵引作用。 

（四）着力加大宣传力度，充实人才队伍。各市级预算

主管部门和各区财政局应进一步加大对政府财务报告编报工

作的宣传力度，提升对政府财务报告积极作用的认识。探索

采取多种渠道和方式开展宣传和培训工作，着力提升相关人

员业务能力。不断充实政府财务报告编制人才队伍，着力培

养一批稳定的业务骨干力量，加强对基层财政部门和单位的

业务指导。 

二、工作任务 

根据《通知》要求，今年本市编报任务为按照《财政部

关于修订印发〈政府部门财务报告编制操作指南（试行）〉的

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57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修订印发〈政府综

合财务报告编制操作指南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

58 号）、《财政部关于印发〈地方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合并编制

操作指南（试行）〉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8〕66 号）规定，在

组织编制各级政府部门财务报告的基础上，编制各级政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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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 年度政府综合财务报告，并合并编制 2020 年度各级地方

政府综合财务报告。具体内容如下： 

（一）准确梳理编制范围。各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和各区

财政局应按照部门操作指南规定，认真梳理应纳入政府部门

财务报告编制范围的单位清单，完善编制单位基础信息，将

本级政府各部门及部门所属的行政事业单位、与本级财政部

门有预算拨款关系的社会团体全部纳入编制范围，保证编制

范围的完整性。 

（二）做好对账抵销工作。各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和各区

财政局应组织做好政府财务报告编制涉及的政府内部交易事

项对账抵销。一是严格遵守对账时间及要求，督促所属单位

按照本通知时间节点和具体要求开展对账工作，认真填写对

账结果，为下一步进行政府内部交易事项抵消夯实基础。二

是正确运用抵销规则，对于金额高于抵销阈值 10 万元的内部

交易事项，要加强对账，重点抵销；对于 10 万元以下且可确

认一致的内部交易事项，原则上应抵尽抵，不受抵销阈值限

制。 

（三）加强报告审核分析。各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和各区

财政局应严格按照编制办法、操作指南以及审核要点等要求

做好审核工作，不断强化主体责任，创新审核方式，提高审

核效率，杜绝基础性错误。对审核发现的问题要边审边改、

立查立改，切实提高政府财务报告编制质量。各市级预算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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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部门和各区财政局应进一步提升政府财务报告分析质量，

为报告使用者理解和使用报告内容夯实基础。 

（四）按时报送政府财务报告。各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应

组织部门所属单位规范编制 2020 年度政府部门财务报告，并

按照本通知要求按时报送。各区财政局除按规定组织编制本

级政府 2020 年度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外，应组织辖内乡镇政府

财政部门编制乡镇本级 2020 年度政府综合财务报告。各区地

方政府综合财务报告数据中应包含所辖乡镇政府资产、负债、

净资产、收入和费用等情况。 

（五）认真总结工作经验。各市级预算主管部门和各区

财政局要认真总结编制工作经验，研究完善编制方法，着力

提升编制效率。各区财政局要收集整理本区政府财务报告分

析案例，探索形成可借鉴、可推广的分析方法，研究提出相

关工作建议，形成工作总结并随政府综合财务报告一并报送。 

三、时间安排和报送要求 

（一）政府部门财务报告 

为进一步提升政府财务报告编制质量，本市 2020 年度政

府部门财务报告分以下四个阶段开展： 

1. 数据填报阶段（3 月-4 月 5 日）：纳入各级政府部门财

务报告编制范围的单位，应当在 4 月 5 日前完成本单位 2020

年度财务报表数据的填报，并在政府财务报告编制系统中进

行确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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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核实对账阶段（4 月 5 日-23 日）：各级政府单位应就

政府财务报告编制系统对账模块中未达成一致的相关交易事

项（即有差额事项），逐项与对方单位进行核对确认。对于重

大交易事项（即一方填报金额大于等于 10 万元），经核对后

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或仅就部分金额达成一致的，应当在系统

中就核对日期、交易内容、核对一致金额等核实情况做出说

明。 

3. 报表报送阶段（4 月 23 日-30 日）：各市级预算主管部

门应于 2021年 4月 30日前将 2020年度政府部门财务报表（电

子数据），以及所属单位政府部门财务报表（电子数据）报送

市财政局。 

4．报告报送阶段：待初审通过后，各市级预算主管部门

应于 2021 年 5 月 10 日前将 2020 年度政府部门财务报告（电

子数据），以及所属单位政府部门财务报告（电子数据）报送

市财政局。 

各区财政局可结合实际情况对本区政府部门财务报表和

报告的报送时间进行规定。 

（二）政府综合财务报告 

1. 各区财政局应于 2021 年 5 月 31 日前将区级政府综合

财务报告及所属乡镇政府综合财务报告（电子数据初稿）报

送市财政局。市财政局将于 6 月上旬组织集中审核。2021 年

6 月 30 日前，各区财政局应将修改完善后的政府综合财务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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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（电子数据）及相关资料、本区工作总结（电子版），以及

所属乡镇政府综合财务报告电子数据报送市财政局。 

2. 各区财政局应于 2021 年 7 月 30 日前将各区地方政府

综合财务报告（电子数据）报送市财政局。 

3. 各区本级政府综合财务报告及地方政府综合财务报告

（纸质版）报送要求待财政部集中审核工作结束后另行通知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 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 

2021 年 2 月 2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属性：主动公开 

上海市财政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1 年 2 月 23 日印发 


